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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3 月 12

日下午 1:30 在福州市鼓楼区杨桥路杨南街 36 号杨桥永辉二楼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举行。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共有 2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639,504,938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83.28%。 

本次会议的通知、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张

轩松先生主持。董事沈敬武先生、郑文宝先生、叶兴针先生、陈光优先生，独立董事毛嘉

农先生、马萍女士，监事陈日辉先生、吴光旺先生、陈颖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公司

其余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均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除李建波先生、柴敏刚先生、

陈建文先生、陈金成先生、翁海辉先生、罗雯霞女士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外均列席本次会

议。 
 

二、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审议了相关议案，并以现场投票的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根据闽证监公司字[2011]65 号文《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治理情况的综合评价和

整改意见的通知》的要求，为保障社会公众股股东的权益，现拟在《公司章程》原第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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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中增加应提供网络形式表决的事项如下（修改部分以黑体列示）： 

第四十四条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的地点为公司住所地。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 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供网络或证券监管机构认可的

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 视为出席。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网络形式投票的, 应当为股东提供监管机构认可的，安全、经济、

便捷的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身份验证的投资者, 可以确认其合法有

效的股东身份, 具有合法有效的表决权；采用证券监管机构认可或要求的其他方式投票的, 

按照相关的业务规则确认股东身份。根据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监管机构相关规定

要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采用网络投票形式进行表决的事项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事项： 

1、上市公司向社会公众增发新股（含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或其他股份性质的权证）、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向原有股东配售股份（但具有实际控制权的股东在会议召开前承诺

全额现金认购的除外）； 

2、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3、股东以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权偿还其所欠该公司的债务； 

4、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计划； 

5、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附属企业到境外上市； 

6、在上市公司发展中对社会公众股股东利益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事项。 

 (以上议案 639,504,83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 股反对;100

股弃权) 

 
 

(二) 关于修订《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同意修订《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以上议案 639,504,83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 股反对;100

股弃权) 
 

(三) 关于提名林振铭先生为公司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林登秀先生因身体原因请辞监事会主席及监事职务，同意根据公司控股股东的推

荐提名林振铭先生作为公司监事候选人。 

(以上议案 639,504,838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0 股反对;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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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弃权)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议案所涉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其余议案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授权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过半数通过方可生效或执行。 
 

四、律师见证意见 
 

本次会议由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全程见证并出具了《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

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上述见证律师认为，会议的召集和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二)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关于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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